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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分配協議書 
查被繼承人              身分證字號                ，前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司(以下簡稱貴

行)，投資並持有下列產品，現因繼承人全體已就該產品達成遺產分配協議如下，茲請求貴行依本協議書內

容辦理繼承事宜，並承諾日後如有糾紛，概與貴行無涉。 

繼承人 產品名稱或代碼 帳 號 計價幣別 
遺產分配協議內容 

(如:投資本金或分配比例) 

     

     

     

     

     

     

     

貴行基於受理繼承人於中華民國境內外辦理本協議書所載各項遺產繼承手續之目的，在相關事實或法律關係存續

期間或法令規定之期間內需要蒐集、處理、利用本協議書(包括為簽署本協議書而提供之文件)所載繼承人所有之個人

資料，就貴行蒐集之繼承人個人資料，將以書面、音軌紀錄及/或電子等形式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包括但不限

於將上述個人資料揭露予公務機關或協助貴行提供前述服務之必要第三人)。就貴行所蒐集之上述個人資料，各繼承

人均得向貴行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輸或刪除之。惟繼

承人若提出前述要求時，繼承人應自行承擔因此所生之必要成本費用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貴行可能無法為繼承人辦

理遺產繼承手續，且貴行亦可能依法或基於風險管理等因素，拒絕繼承人之要求。繼承人如欲瞭解行使各項權利之方

式，得隨時向貴行客服中心 0800-024-365詢問。 

此致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公司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繼承人                     (請親簽或蓋印鑑) 身分證字號                      

被繼承人之繼承系統表(繼承人稱謂及姓名) 

配 偶      

      

上列繼承系統表係參酌民法繼承篇第一一三八條至一一四零條之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由本申請書之
繼承人等連帶負損害賠償及全部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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